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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結論 

    過去我國在解釋投票參與時，經常將投不投票視為個人利益

的取捨以及責任的驅使，換言之，往往假設選民參與投票是為了

極大化其利益。但在2004年舉行的總統大選暨全國性公民投票，

雖然是直接民主的實踐，卻籠罩在強烈的政黨競爭下，使得領不

領公投票反成為選舉的焦點。此次公投認為自己可以影響政治的

政治效能感以及對於政治體系的信任感並不具有顯著效果，反倒

是在政黨認同及統獨立場上，對於以上的態度及投票均呈現高度

的影響力。雖然公民投票本身的評估具有影響，但是此次的公民

投票仍然具有相當的政黨色彩，因此本文認為藉由公民投票達到

民主深化的目的，在這次的實踐經驗上並未完全實現。 

    基於民主參與的理念以及防範代議政治之缺失，現代民主國

家大部分皆有公民投票的制度設計。過去研究多從規範性的角度

討論公民投票的意義與重要性，本文則以議題及投票參與兩個面

向來看公民投票的實際結果。由於公民投票強調的是公民直接參

與的過程，因此相對而言，公民投票的投票率應該較公民投票的

結果更加值得重視。本文的特點及重要貢獻即在於除了以公民投

票通過與否的結果面向之外，更加上以公民投票的投票率高低，

來分析議題與選舉的關聯性問題。 

    從上述研究，關於防禦性公投與總統大選合併舉辦時，是否

會影響到投票率，受到本研究的限制，無法判斷出兩者有必然的

關聯。但從本研究仍可以發現，公投合併大選同日舉辦時，選民

在進行公投時，與總統大選一般，確實會受到所支持政黨黨派的

影響。 

    整體而言，320 公投受到總統大選影響頗深，甚至於可以說

與總統大選結合。在國族激烈的對抗下，又加之公投資訊的不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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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使選民無法在理性之下對公投議題進行審慎地思辯，因而公投

題目為何、目的是什麼顯然已不是選民投票的重點，「愛不愛台

灣」的爭論，在此次公投上易客為主，反倒成為焦點。從本研究

可以得知，此次總統大選既被兩大陣營視為為國族定位的選擇，

因此也就不難理解，為何 320 公投會脫離議題內容而與國族爭議

息息相關，就我國民主長期發展而言，絕非一個正面的現象。 

    本文認為，基於選舉中立與公平的原則，在總統大選期間，

防禦性公投實不應與總統大選合併舉辦，主要理由為，在總統選

舉期間，總統的另一角色為候選人，以任何行政作為幫助其選情

的情形，都應盡力避免。而公投法第十七條下的防禦性公投，正

是由總統發動的，以此次而言，如本文之前所述，先不論發動目

的為合，為了公投而舉辦公投的作法，本就無法服人，因此基於

公平競爭的原則，實應避免將防禦性公投結合總統大選一併舉

行。 

    其次，防禦性公投在未來修法上應考慮增設監督機制或直接

於以刪除。依我國現況，在中共不放棄武力犯台的前提下，擴大

渲染此一前提，則我國始終遭受外力威脅，因此不論何人擔任總

統，若主觀以此為由，屢屢提出防禦性公投，則防禦性公投反而

淪喪成總統為實踐其某種政治目的之一種工具。我國憲法另有規

定在國家遭受緊急危難時，總統有發布緊急命令與戒嚴令的權力，

以做必要之處分。由於兩項命令均關係民生重大，因此在發布之

後，依憲法規定均需受到立法院的監督，或是同意或是追認，使

總統權力受到一定的限制，就程度上而言，可以確保避免總統基

於特殊政治目的而屢屢濫用，可保障人民權益不受侵害。因此在

未來修法上，可以考慮仿效緊急命令與戒嚴令的發布規定，對防

禦性公投做一限制修改，納入監督機制。蓋基於人性自利的情況，

我國對於人民發動公投有做若干限制，在同樣的考量下，也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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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總統發布公投的權利，以避免總統在選舉競爭時，產生可能的

自利情事。 

    而從因應緊急危難的時間而言，以此次中選會舉辦 320 公投

為例，中選會即曾表示準備時間約需 1 個月，在這樣的情形下，

果真面對緊急狀況時，發動公投恐緩不應急，如此總統依其裁量

恐怕也只能選擇「緊急命令」或「戒嚴令」，1
 那麼防禦性公投

對我國而言，實無發動的空間，是以本文認同曲兆祥教授的看法，

建議最好的修法方式，即應刪除第十七條，以使公投制度更加完

善。2
 

    繼 320 公投開啟我國舉行有法源依據的公民投票大門後，台

灣至 2008 年為止，又陸陸續續共舉辦過五次全國性公民投票，

在議題的性質上，五次公民投票皆偏向憲法與制度，以及主權與

領土層次的議題，諸如入聯公投…等等。這五次公民投票，最後

卻都因為投票率未達 50%的制度門檻，結果都未獲得通過。就公

民投票的民主意義，以及各民主國家的實施經驗看來，全盤皆墨

的投票結果，不論就制度面或是實務運作上，確實都有發人省思

的問題存在。 

    惟各國所舉辦的全國性公民投票，不論是由政府還是人民提

案，在制度上往往有其一定的規範，不一定能與全國性大選搭配。

特別是採取的議會內閣制的國家，議會常會因為各種政治因素而

提前改選，甚至已為政治常態，就此而言，全國性大選的時程既

非固定，自然也就不易與公民投票時程相互搭配。此外，近來歐

洲國家又多面臨歐洲整合的議題，針對此等議題的公民投票又有

時間上的規範與限制。因此，基於各國公民投票相關法規所定時

程之繁複程度不一，且又有各種憲法上的制度因素，公民投票與

全國性大選是否合併或分開舉行，相當程度而言，乃為制度層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曲兆祥，頁 155。 

2
 同前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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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選擇問題。 

    但本文必須強調，含 320 公投在內的這六次公民投票，總計

分為三次舉辦，每次皆針對兩個議題，更特別的是，這六次公民

投票皆與其他的全國性選舉合併舉辦。但這種在選舉過程上，同

時採納多議題選舉，並且合併全國性大選的公民投票案例，在歐

世界各國，自 1940 年代以來的公民投票實施經驗中，則是前所

未聞。雖然這部分的原因，如前所述，或可歸為各國就制度上選

擇不同，因而產生的經驗差異。但從這些主要國家的公民投票實

施經驗看來，未來台灣應該強調公民投票的獨立性，至少在舉辦

公民投票的選舉時間方面，應與總統選舉等全國性選舉脫鉤，以

期能借鏡他山之石的發展經驗。 


